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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实施场地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创视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

现就佳创视讯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实施场地的计划，发表如下专项

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349号”文核准，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佳创视讯”）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6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6.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2,9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3,366.14万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9,533.86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

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9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2011]0312

号《验资报告》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书”）的披露，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总投资

额(万元) 

其中：利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万元) 

1 佳创数字电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4,151 3,851 

2 互动电视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4,932 4,932 

3 三网融合广电解决方案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5,340 5,340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  -  

注：募集资金净额扣除根据“佳创数字电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互动电视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三网融合广电解决方案开发及产业化项

目”三个项目（下称“募投三个项目”）的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之后，余额用于

建设“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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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股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挂牌上市后拟使用到位募集资金

总计14,123万元投资三个募投项目。2011年10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9,204,913.47元，其中：截止2011年9月15日，“佳创数字电视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项目”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4,272,068.31元，“互动电视平台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4,795,979.51元，“三网融合广电解决方案开

发及产业化项目”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10,136,865.65元。相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2011-008）《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截止2012年9月30日，上述招股书披露的“募投三个项目”实际投资进度如

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

设期第

1 年投

资计划

(万元) 

项目建

设期第

2 年投

资计划

(万元) 

项目总

投资计

划(万

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实际投资

金额(万元) 

实际投资

占当期投

资计划的

比例 

募投项

目实施

场地购

买投资

计划金

额(万元) 

募投项目实

施场地购买

投资计划金

额占当期投

资计划比例 

募投项目实

施场地购买

投资计划金

额占项目投

资计划比例 

1 

佳创数字电视

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项目 

3,145 1,006 4,151 966.95 30.75% 2,030 64.55% 48.90% 

2 

互动电视平台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2,858 2,074 4,932 1,473.95 51.57% 1,109 38.80% 22.49% 

3 

三网融合广电

解决方案开发

及产业化项目 

3,050 2,290 5,340 2,551.20 83.66% 1,170 38.36% 21.91% 

 合计 9,053 5,370 14,423 4,992.41 55.15% 4,309 47.60% 29.88% 

根据上表显示，截止2012年9月30日，“募投三个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期第1

年投资总计划的55.15%，其中“工程技术中心”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期第1年投资

计划的30.75%；“互动电视平台”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期第1年投资计划的51.57%；

“三网融合”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期第1年投资计划的83.66%。根据相关规定，“工

程技术中心”和“互动电视平台”两个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投入与招股书披露的预

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30%。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实施场地的具体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前次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当年预计使用金

http://192.168.0.1/dmb/a009.pdf
http://192.168.0.1/dmb/a009.pdf
http://192.168.0.1/dmb/a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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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差异超过30%的，公司应当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因此，公司仔细分析了“工程技术中心”和“互动电视平台”两个募投项目

资金实际投资进度与招股书披露的预计投资计划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据此调

整投资进度和实施场地，详情如下： 

1、募投项目资金实际投资进度与招股书披露的预计投资计划产生差异的主

要原因 

招股书披露的承诺募投项目投资计划中，“募投三个项目”合计购买实施场

地的投入占总投资的29.88%，其中“工程技术中心”项目场地购买的投资全部集

中于项目建设期第1年内并占当期投资计划的64.55%，占该项目总投资的

48.90%；“互动电视平台”项目场地购买的投资也全部集中于项目建设期第1年

内并占当期投资计划的38.8%，占该项目总投资的22.49%；“三网融合”项目场

地购买的投资也全部集中于项目建设期第1年内并占当期投资计划的38.36%，占

该项目总投资的21.91%。 

公司原计划拟购买深圳市八卦路众鑫科技大厦的部分办公楼（下称“拟购房

产”）用作募投实施场地。但该拟购买房产的基础配套条件和环境尚不完全满足

募投项目后续的实际需要，因此，公司未在购房意向书约定期限内购买该房产。

募投场地投资放缓是导致“募投三个项目”投资进度与招股书披露的预计投资计

划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募投场地未落实也导致部分设备与工器具的购置

计划受到影响而未能按计划购买，从而造成募投项目总体投资进度上都有不同程

度的延缓。 

招股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实施场地的购房意向书已于2012年6月30日到期终

止。依据协议约定，对方已无条件全额退还我司前期支付的诚意金。 

公司经分析后，决定仍将使用原投资计划中的募投场地投资额度用于购买其

他合适的房产，并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投向、实施方式以及相应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目前，募投项目实施的新场地暂时尚未确定，公司正在加紧

落实，待落实后公司董事会应审查相关投资计划，将按相关规定安排审议募投场

地变更事项。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调整 

为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根据当前实际投资情况，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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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募投三个项目”的投资计划，并将募投项目实施场地购买时间调整至项目

建设期第2年，调整后预计分年度的投资计划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建设期

第 1 年投

资计划

(万元) 

调整后项

目建设期

第 2 年投

资计划

(万元) 

项目总投

资计划

(万元) 

募投项目

实施场地

购买投资

计划金额

(万元) 

募投项目实

施场地购买

投资计划金

额占第 2 年投

资计划比例 

募投项目实

施场地购买

投资计划金

额占项目投

资计划比例 

1 

佳创数字电视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项目 

1,115 3,036 4,151 2,030 66.86% 48.90% 

2 
互动电视平台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1,749 3,183 4,932 1,109 34.84% 22.49% 

3 

三网融合广电解

决方案开发及产

业化项目 

1,880 3,460 5,340 1,170 33.81% 21.91% 

 合计 4,744 9,679 14,423 4,309 44.52% 29.88%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认为： 

1、公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及实施场地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

遇到问题做出的应对措施，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及实施场地的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 

3、公司购买募集资金实施场地的具体地点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新实施场地

以公司取得其使用权后的正式公告为准。 

4、本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和实施地点后的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新场地之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确保募投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募投实施场地计划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实施场地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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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实施场地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洪金永 _____________  

 

张 鹏 ______________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4 日 

 




